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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2月15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989

证券简称：宝丰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01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内容：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丰集团” ）及其关联方边海燕女士计划自2019年11月18日起6个月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宝丰集

团拟增持金额不低于3亿元不超过6亿元；边海燕女士拟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4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

区间；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2019年11月18日至2020年2月17日期间，宝丰集团暂未开始增持；边海燕女士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609,038股，累计增持金额109,640,970元，占公司总股

本的0.16%。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名称：控股股东宝丰集团、宝丰集团关联方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党彦宝先生的配偶边海燕女士；

2、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本次增持实施前，宝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608,4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5.57%；本次增持实施前，边海燕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公司于2019年11月16日披露了《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计划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宝丰能源是国内高端煤基新材料和化学品制造业领军企业，公司焦炭气化制60万吨/年烯烃项目后段产品端

已于2019年10月顺利投产，已实现120万吨/年聚烯烃（聚乙烯60万吨/年、聚丙烯60万吨/年）生产能力，产量翻

番，能显著增强公司在煤基新材料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有力提升公司作为高端煤基新材料和化学品生产基地的行

业地位。 基于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显著增强和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的预期， 并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

内在价值的认可，宝丰集团及边海燕女士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以更好地支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宝丰集团拟增持金额不低于3亿元不超过6亿元；边海燕女士拟增持金

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4亿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自2019年11月18日起6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

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本次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六）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2019年11月18日至2020年2月17日期间，宝丰集团暂未开始增持；边海燕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买入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1,609,038股，累计增持金额109,640,970元，占公司总股本的0.16%；

（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距本公司披露增持计划所预计的增持时间期间已过半， 目前增持总数量为11,

609,038股，总金额为109,640,970元，实际增持数量（金额）未过半，其原因是宝丰集团及其关联方边海燕女士

结合自有资金使用与自筹资金筹集的整体安排而确定的增持计划，将此项工作进度拟定在后期。宝丰集团及其关

联方边海燕女士将在后续三个月内（2020年2月18日至2020年5月17日）按承诺继续推进股票增持计划。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督促增持主体按承诺完成增持计划，并依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

2020-003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运营情况

2020年1月，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同比上升

5.80%， 其中国内、 国际航线客运运力投入分别同比上升1.91%和14.90%， 地区航线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下降

16.95%；旅客周转量（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下降1.28%，其中国际航线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7.60%，国内和地区

航线旅客周转量分别同比下降4.91%和29.89%；客座率为75.38%，同比下降5.41百分点，其中国内、国际和地区航

线客座率分别同比下降5.37、5.20和12.75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 本公司货运业务仅为随客机运行的腹舱载货， 且该业务已交由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承包经

营。 2020年1月货邮载运量同比下降5.39%。

2020年1月，公司新开青岛—东京、武汉—东京、烟台—东京等国际航线。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根据市场需求和运营环境变化，公司暂停或调整了一些航线航班的运营。

二、飞机机队

截至2020年1月末，本公司合计运营724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262架，融资租赁飞机262架，经营租赁飞机200

架。

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 号 机 型 自有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小计

宽体客机 39 49 5 93

1 B777系列 10 10 0 20

2 B787系列 3 7 0 10

3 A350系列 1 6 0 7

4 A330系列 25 26 5 56

窄体客机 223 213 195 631

5 A320系列 136 125 68 329

6 B737系列 87 88 127 302

合 计 262 262 200 724

注：飞机机队中不包括本公司自有和托管的15架公务机。

三、主要运营数据

2020年1

月完

成数

2019年1月实

际完

成数

同比增长

2020年1

月累计完成数

2019年1

月累计实

际完成数

同比增长

客运数据

可用座公里

（ASK） （ 百

万）

24,071.78 22,751.43 5.80% 24,071.78 22,751.43 5.80%

－国内航线 14,852.37 14,573.62 1.91% 14,852.37 14,573.62 1.91%

－国际航线 8,758.34 7,622.61 14.90% 8,758.34 7,622.61 14.90%

－地区航线 461.07 555.20 -16.95% 461.07 555.20 -16.95%

客运人公里

（RPK） （ 百

万）

18,145.60 18,381.37 -1.28% 18,145.60 18,381.37 -1.28%

－国内航线 11,114.33 11,688.32 -4.91% 11,114.33 11,688.32 -4.91%

－国际航线 6,712.54 6,238.45 7.60% 6,712.54 6,238.45 7.60%

－地区航线 318.73 454.59 -29.89% 318.73 454.59 -29.89%

载运旅客人次（千） 10,118.71 10,697.98 -5.41% 10,118.71 10,697.98 -5.41%

－国内航线 8,300.57 8,873.57 -6.46% 8,300.57 8,873.57 -6.46%

－国际航线 1,577.67 1,488.62 5.98% 1,577.67 1,488.62 5.98%

－地区航线 240.47 335.79 -28.39% 240.47 335.79 -28.39%

客座率 (%) 75.38 80.79 -5.41pts 75.38 80.79 -5.41pts

－国内航线 74.83 80.20 -5.37pts 74.83 80.20 -5.37pts

－国际航线 76.64 81.84 -5.20pts 76.64 81.84 -5.20pts

－地区航线 69.13 81.88 -12.75pts 69.13 81.88 -12.75pts

货运数据

可 用 货 邮 吨 公 里

（AFTK）（百万）

843.93 769.00 9.74% 843.93 769.00 9.74%

－国内航线 288.43 290.90 -0.85% 288.43 290.90 -0.85%

－国际航线 541.80 460.58 17.63% 541.80 460.58 17.63%

－地区航线 13.69 17.51 -21.79% 13.69 17.51 -21.79%

货 邮 载 运 吨 公 里

（RFTK）（百万）

244.41 233.35 4.74% 244.41 233.35 4.74%

－国内航线 81.95 92.34 -11.25% 81.95 92.34 -11.25%

－国际航线 160.59 138.44 16.00% 160.59 138.44 16.00%

－地区航线 1.87 2.57 -27.09% 1.87 2.57 -27.09%

货邮载运量

（公斤）

（百万）

82.44 87.14 -5.39% 82.44 87.14 -5.39%

－国内航线 58.28 64.78 -10.03% 58.28 64.78 -10.03%

－国际航线 22.47 20.12 11.66% 22.47 20.12 11.66%

－地区航线 1.69 2.24 -24.42% 1.69 2.24 -24.42%

货邮载运率 (%) 28.96 30.34 -1.38pts 28.96 30.34 -1.38pts

－国内航线 28.41 31.74 -3.33pts 28.41 31.74 -3.33pts

－国际航线 29.64 30.06 -0.42pts 29.64 30.06 -0.42pts

－地区航线 13.68 14.68 -0.99pts 13.68 14.68 -0.99pts

综合数据

可用吨公里（ATK）

（百万）

3,010.39 2,816.62 6.88% 3,010.39 2,816.62 6.88%

－国内航线 1,625.14 1,602.53 1.41% 1,625.14 1,602.53 1.41%

－国际航线 1,330.06 1,146.62 16.00% 1,330.06 1,146.62 16.00%

－地区航线 55.19 67.48 -18.21% 55.19 67.48 -18.21%

收入吨公里（RTK）

（百万）

1,825.77 1,845.19 -1.05% 1,825.77 1,845.19 -1.05%

－国内航线 1,051.59 1,118.90 -6.02% 1,051.59 1,118.90 -6.02%

－国际航线 744.42 684.00 8.83% 744.42 684.00 8.83%

－地区航线 29.76 42.28 -29.61% 29.76 42.28 -29.61%

综合载运率 (%) 60.65 65.51 -4.86pts 60.65 65.51 -4.86pts

－国内航线 64.71 69.82 -5.11pts 64.71 69.82 -5.11pts

－国际航线 55.97 59.65 -3.69pts 55.97 59.65 -3.69pts

－地区航线 53.93 62.66 -8.74pts 53.93 62.66 -8.74pts

注：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数据，表中不含货航数据。

四、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上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公司保留根据审计结果及实际情况调整运营数据

的权利。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

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和

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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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东阳光药业” ）持有本公司股份

545,023,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8%；截至本次股份质押，宜昌东阳光药业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

386,375,181股，占其持股数量的70.89%。

●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实业”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607,026,218股，占公司股本的53.3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数（含本次）合计1,266,170,

885股，占其持有股数的78.79%，占公司总股本的42.01%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收到股东宜昌东阳光药业的通知， 获悉其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有限售流通股进行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 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 金

用途

宜昌东

阳光药

业

否 25,000,000股 是 否 2020年1月13日

办理完股

票解除质

押登记之

日

广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南山支行

4.59% 0.83%

用于生

产经营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事宜等的担保。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宜昌东阳光药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深 圳 市 东

阳 光 实 业

发 展 有 限

公司

842,894,

889

27.97

660,795,

704

660,795,

704

78.40 21.92 0 0 0 0

宜 昌 东 阳

光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45,023,

350

18.08

361,375,

181

386,375,181 70.89 12.82

386,375,

181

0

158,648,

169

0

乳 源 阳 之

光 铝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128,058,

819

4.25

128,000,

000

128,000,

000

99.95 4.25 0 0 0 0

乳 源 瑶 族

自 治 县 东

阳 光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司

91,049,

160

3.02 91,000,000 91,000,000 99.95 3.02 0 0 0 0

合计

1,607,

026,218

53.32

1,241,170,

885

1,266,170,

885

78.79 42.01

386,375,

181

0

158,648,

169

0

二、上市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宜昌东阳光药业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6,000.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11.01%，占公司

总股本的2.00%，对应融资余额45,000.00万元；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8,000.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的14.68%，占公司总股本的2.65%，对应融资余额99,000.00万元。 具体以实际办理股票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宜昌药业股份资信状况良好，还款来源包括经营性收入、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具备充足的资金偿还能力。

2、宜昌药业股份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宜昌药业股份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不设置预警线、平仓线等，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风险的情形，亦不会出

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的实质性因素，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对公

司的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不涉及被用作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等用途，不涉及宜昌药业股份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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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董事及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及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法》” ）和《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召开2020年第二届

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于清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选举陈耀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

监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4日

附件：职工董事及职工监事简历

于清先生，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现任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 历任淄博市商业局宣传教育科科员，桓台县侯庄乡经委副主任，淄博市商业局宣教科科员、副科长，

淄博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调配科、青干科、下派办、知工科副科级巡视员，淄博市委组织部干审科、干部监督科副科

长、主任科员，淄博市党员电教中心副主任，淄博市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中心主任助理、副主任、网络管理科科

长，淄博市援川指挥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淄博市周村区政府副区长、区政府党组成员，淄博市周村区委常委、区

纪委书记，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党委委员，济南阳光壹佰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于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耀辉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现任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 历任枣庄矿业集团陶庄煤矿机电科工作人员，峄城区阴平镇党政办公室主任，峄城区曹庄镇党委委员，峄

城区底阁镇党委委员，峄城区煤炭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峄城区煤炭工业局副局长(正科级)、党组成员，峄城区煤炭

工业局党组副书记、主任科员，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陈耀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

提名为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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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14日9：30至11：30，13：00至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14日9：15至2020年2月14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J3写字楼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1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宝才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地矿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20人，代表股份168,098,0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900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1人，代表股份85,356,5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70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9人，代表股份82,741,4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94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为27,285,

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403%。

2.会议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具体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张宝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2,860,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3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03,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4692%。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选举尤加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2,883,0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5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534%。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选举刘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2,883,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5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535%。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选举孔令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2,883,0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5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534%。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选举毕方庆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2,883,0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5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535%。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伏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2,883,0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5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534%。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选举董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2,883,0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5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534%。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选举李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2,883,097，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05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53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单光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2,756,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97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400,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909%。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选举刘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2,757,8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97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401,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94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董健、张文婷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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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2月14日下午在济南市高新万达J3写字

楼公司18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10日以传真、当面送达或邮件方式发出。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

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投票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和工作需要，选举张宝才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张宝才 尤加强、孔令涛、刘波、伏军

审计委员会 董华 于清、李兰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兰明 毕方庆、董华

提名委员会 伏军 张宝才、李兰明

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总经理任期已届满，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尤加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就聘任尤加强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已届满，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赵庆国先生、董吉林先生、庞万灯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就聘任赵庆国先生、董吉林先生、庞万灯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鉴于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已届满，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孔令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就聘任孔令涛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已届满，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刘波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就聘任刘波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已届满，聘任贺业峰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

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 �票，反对 0� � �票，弃权 0� � �票。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4日

附件：简历

张宝才先生，196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会计师。现任兖矿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常委、董事、总法律顾问，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省总工

会副主席(兼职)、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历任兖州矿务局唐村煤矿财务科科长，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科长，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处长、信息管理部部长、董

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委员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张宝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任职外，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尤加强先生，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 历任山东鲁南化肥厂煤化中心科研所副主任，山东鲁南化肥厂枣庄高科技化工园区筹备组副组

长，兖矿鲁南化肥厂高科技化工园区副主任，兖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兖矿孝义项目筹备处煤化工项目筹

备组副组长，山西天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山西天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兖州煤业鄂

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煤制油项目组组长，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兖矿新疆煤化工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兖矿新疆能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兖矿化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截至本公告日，尤加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任职，与公司其他持股5%

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庆国先生，197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现任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山东地矿慧通特种轮胎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双版纳鲁地美诺茶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历任山东省汶上县农机服务

中心副主任，山东省汶上县次丘镇人民政府党委秘书，山东省汶上县住建局副局长，山东省济宁市北湖新区招投标

管理委员会主任兼任北湖新区住建局副局长，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山东鲁地美诺商贸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山东惠矿兴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赵庆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董吉林先生，1975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现任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山东宝利甾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滨州市力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山东建联盛嘉中药有限公司董事，

广饶丽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机械厂副厂长，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物资公司综

合办公室主任，山东省水环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山东省地矿物资总公司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山东天润

温泉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董吉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庞万灯先生，196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现任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历任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包头市昆都仑区康乐食品厂总经理、厂长，新加坡禾大私人有限公司质

量控制经理助理，内蒙古源禾饲草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烟台市新烟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鲁禾食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安信科技（泰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庞万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孔令涛先生，197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财务总监。历任鲁南化肥厂计划财务处助理会计师，兖矿鲁南化肥厂计划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兖矿鲁南化

肥厂计财党支部书记、工会负责人（兼），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计财部部长，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总监，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兖矿化工有限公司规划财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孔令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任职，与公司其他持股5%

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波先生，1983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 现任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自

2019年8月起担任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历任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巨龙公司科员， 新汶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调研科科长、副处级秘书，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处长，上海金谷裕丰投资

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书记，上海中期期货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刘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任职，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

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贺业峰先生，1981年生，大学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级经济师、地质矿产勘查工程师。现任山东

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处长， 自2017年1月起担任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历任山东省

地质测绘院航测工程处技术员、矿产勘查处项目经理，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科员、副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贺业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J3写字楼

办公电话：0531-88550409

传真号码：0531-88190331

电子邮箱：stock000409@126.com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

ST

地矿 公告编号：

2020-014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2月14日下午在济南市高新万达J3写字

楼公司18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10日以传真、当面送达或邮件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

和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单光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__3___票，反对__0___票，弃权__0___票。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2月14日

附件：单光辉先生简历

单光辉先生，197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资

金管理中心主任，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历任兖矿焦化厂

调度室调度员，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科员，兖矿煤化分公司计划财务处财务管理科科员、会计师、副科长、正科

级科员、科长，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兴隆庄煤矿总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日，单光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任职外，与公

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20年2月14日下午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审议了《关于

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山东地矿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在查阅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基于独立判断的

立场，我们就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经认真审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专业知识、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应的任职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二）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尤加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赵庆国先生、董吉林先生、庞万灯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聘任孔令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刘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伏军 董华 李兰明

2020年2月14日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大成证字[2020]第179473-020108-0818121-12号

致：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

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山东地矿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律

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

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讨论审议召开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案内容，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18日和2020年2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相关公告，公告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

会召开的时间(包括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和网络投票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审议

事项、出席会议对象、出席会议登记办法,以及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按会议通知的时间如期召开，现场会议于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14时在山东省济南市

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济南高新万达J3写字楼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18层会议室召开， 由公司董事长张宝才先

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 其中：（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2月

14日9：30至11：30，13：00至15：00；（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2月14日9：15至2020年2月1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山东地矿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为：

1.�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2月10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或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律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1．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5,356,551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

股本的16.7061%� ；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2,741,45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的16.1942%；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为27,

285,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403%。

本次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68,098,010股，占公司2020年2月10日

股权登记日总股本股的32.9003%。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和召集人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司决定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三项：

议案1、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1.01、《关于选举张宝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议案》

议案1.02、《关于选举尤加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1.03、《关于选举刘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1.04、《关于选举孔令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1.05、《关于选举毕方庆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2、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2.01、《关于选举伏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2.02、《关于选举董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2.03、《关于选举李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3、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3.01、《关于选举单光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3.02、《关于选举刘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公告内容相符；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

表决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二）表决结果

议案1、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包括5个子议案）

议案1.01、《关于选举张宝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总表决结果：

同意132,860,0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373%。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03,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692%。

该议案表决通过（通过\未通过）。

议案1.02、《关于选举尤加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总表决结果：

同意132,883,0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1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34%。

该议案表决通过（通过\未通过）。

议案1.03、《关于选举刘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同意132,883,0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1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35%。

该议案表决通过（通过\未通过）。

议案1.04、《关于选举孔令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同意132,883,0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1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34%。

该议案表决通过（通过\未通过）。

议案1.05、《关于选举毕方庆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同意132,883,0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1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35%。

该议案表决通过（通过\未通过）。

议案2、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包括3个子议案）

议案2.01、《关于选举伏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同意132,883,0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1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34%。

该议案表决通过（通过\未通过）。

议案2.02、《关于选举董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同意132,883,0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1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34%。

该议案表决通过（通过\未通过）。

议案2.03、《关于选举李兰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同意132,883,0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1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26,5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35%。

该议案表决通过（通过\未通过）。

议案3、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本议案包括2个子议案）

议案3.01、《关于选举单光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同意132,756,8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759%。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400,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909%。

该议案表决通过（通过\未通过）。

议案3.02、《关于选举刘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同意132,757,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765%。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401,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946%。

该议案表决通过（通过\未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捌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盖章）

负责人：项浩 见证律师：董健 张文婷

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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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77号）核准，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3,560,000张(人民币3.56亿元)，其中公司控股股东蒋

渊、陆龙英、尚纯（上海）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纯投资” ）合计配售至纯转债1,602,300张(人

民币16,023万元),占发行总量的45.01%。

控股股东蒋渊、陆龙英分别于2020年1月14日、2020年1月20日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至纯转债356,000张，

占发行总量的10.00%。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15日、2020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至

纯科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司编号：2020-007/2020-010）。

控股股东蒋渊、 尚纯投资于2020年2月10日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至纯转债356,000张， 占发行总量的

10.00%。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至纯科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司编号：2020-014）。

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接到控股股东通知， 控股股东蒋渊于2020年2月14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至纯转债

356,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0.00%。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姓名

本次减持前持有

数量（张)

本次减持前占

发行总量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

（张）

本次减持数量

占发行总量比

例

本次减持后持有

数量（张）

本次减持后

占发行总量

比例

蒋渊 534,300 15.01% 356,000 10.00% 178,300 5.01%

合计 534,300 15.01% 356,000 10.00% 178,300 5.01%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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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沈一林先生持有

公司股票2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0772%。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副总经理沈一林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股份总

数的0.019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沈一林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已减持50,000股，其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本次减持结束

后，沈一林先生仍持有公司股票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79%。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沈一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000 0.0772%

其 他 方 式 取 得 ：

2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高管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沈一林 50,000 0.0193%

2019/11/15～

2020/2/14

集中竞价交易

25.00－

41.77

1,653,

500.00

已完成 150,000 0.0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2/15


